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解读
 

日前，交通运输部发布了《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82号），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为便于更好地理解本次修改的主要内
容，切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现将有关修改情况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道路客运作为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人民群众便捷出行的基础性服务行业。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道路客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方便人民群众出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形势下，道路
客运还存在服务水平不高、安全保障能力不强、行政管制较多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快深化改革。
为充分发挥道路客运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综合运输整体服务效能，更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出行需要，我们结合道路客运改革和发展需要，对《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进
行了部分条款修改，进一步体现深化道路客运改革和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
要求。
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对长途客运实行实名查验制度作出了规定，为落实
好道路客运实名制要求，我们在《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增加了有关道路客运实名制
的内容。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本次修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支持深化道路客运改革，二是落实道路客运实名制规定。主要
内容如下：
（一）关于深化道路客运改革。
一是扩大道路客运企业经营自主权。将道路客运起讫站点不再作为许可事项，改由道路客运企业
与客运站协商一致后办理备案即可。同时规定，对于成立线路公司的道路客运班线或者实行区域
经营的，其停靠站点及日发班次可以由其经营者自行决定，并告知原许可机关。对于由经营者自
行决定停靠站点及日发班次的，车辆数量的变更不需提出申请，但应当告知原许可机关。
二是简化和优化审批程序。明确受理毗邻市、毗邻县间道路客运班线经营申请的道路运输管理机
构，原则上按照毗邻市、毗邻县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协商一致的意见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
。对于跨省客运班线经营者申请延续经营的，受理申请的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不需向途经上下
旅客和目的地省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再次征求意见。
三是进一步规范包车客运管理。明确包车客运的许可原则上也应当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的方式实
施，并签订经营服务协议。
（二）关于道路客运实名制。
一是明确了长途客运实名制的实施主体和实施范围。在第三十七条规定，省际、市际客运班线的
经营者或者其委托的售票单位、起讫点和中途停靠站点客运站，应当实行客票实名售票和实名查
验（统称实名制管理）。其他客运班线及客运站实行实名制管理的范围，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确定。
二是明确对旅客购票、免票儿童申领实名制客票及网络、电话等方式实名购票的有关要求。
三是规定客运站经营者进行票、人、证一致性核对并记录有关信息、旅客配合实名查验的义务性
要求。
四是对客运班线经营者及客运站经营者实现实名制管理所登记采集的旅客身份信息及乘车信息
，规定了保存期限以及依法向公安机关提供的责任。
五是依据《反恐怖主义法》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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